
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配套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18 年度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涉及 14 乡镇

和开发区，重点支持新建、改扩建集中供水工程，改造、配

套、联网现有小型分散工程，改善水源和主管网等，以进一

步提升供水保障能力。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绩效目标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绩效总目标：截至 2018

年，全县农村饮水集中供水率达到 85%以上，自来水普及率

达到 95%以上；水质达标率整体有较大提高；进一步提高供

水保障程度，小型工程供水保证率不低于 90%，其他工程的

供水保证率不低于 95%；推进城镇供水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使城镇自来水管网覆盖村的比例达到 35%以上。健全农村供

水工程运行管护机制，逐步实现良性可持续运行，全面推进

工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建立健全县级农村供水管理

机构、农村供水专业化服务体系、合理水价形成机制、信息

化管理、工程运行管护经费保障机制和水质检测监测体系；

依法划定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围，加大对水厂运行管理关键



岗位人员的业务能力培训，确保工程长效运行。

2.年度绩效目标

综合采取配套、改造、升级、联网等方式，进一步提高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水质达标率和供水保证率。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为扎实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工作，确保将农

村饮水安全专项资金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贯彻落实《关于

做好 2017 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工作的通知》（鲁水

农字〔2017〕10 号）。通过对项目的投入、过程、产出和效

果四个方面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的

经验，发现问题，提出改进该项目立项投入、组织实施、运

行管理的具体建议，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

使用效益，为下一步预算资金安排提供重要参考。

评价对象为 2018 年县财政安排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项目专项资金（500 万元）的使用绩效。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

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评价依据

1.《关于印发<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发改农经〔2013〕2673 号）；

2.关于印发<山东省农村公共供水工程维修资金筹集和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鲁财农〔2014〕26 号）；

3.《山东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十三五”规划》；



4. 《关于做好 2017 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工作

的通知》（鲁水农字〔2017〕10 号）；

5.《关于印发<山东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评估

办法>的通知》（鲁水农字〔2018〕8 号）；

6.《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预〔2011〕285 号）；

7.项目申报书、项目实施方案、项目规划书及设计图纸、

投标文件及相关合同、工程预决算文件、项目验收报告等有

关项目管理的文件；财政资金预算指标文、资金到位及支出

凭证等财务管理资料；

8.其他资料。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以《财政部关于印发<预算绩

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通知》（财预〔2013〕53 号）中

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为基础，结合项目实

际，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析分析法设置一、二级指标的权重，

吸收专家意见确定了三、四级指标的权重，从项目的投入、

过程、产出和效果四个方面设计了评价指标，指标体系由一

级至四级指标及分值、指标解释、评价标准、证据来源、评

价方式 5 个部分组成。其中一级指标 4 个，二级指标 6 个，

三级指标 20 个，四级指标 55 个。

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比较法、专家评议法、

公众评判法等。通过专家评议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项目绩效



情况进行评价。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结论

本次共对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全部项目总体上立项规

范、目标合理；专项资金到达项目单位及时；各项目业务和

财务管理制度比较健全，执行较为有效；项目实际平均完成

率 95%，达到年度目标，建设内容完成质量基本合格；项目

实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影响，

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经综合评分，该项目得分为 90 分，

绩效等级为“优”。

（二）绩效分析

1.产出绩效明显

2018 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已完成项目平

均完成率为 95%，建设内容的工程质量基本达到规划设计标

准，项目产出成本控制在预算之内，项目产出绩效目标完成

率较高。

2.效益绩效明显

（1）社会效益较明显。该项目的实施为项目区居民生

活提供了便利，提高了居民生产生活水平；首先，铺设及更

换管道管网，提高自来水普及率；其次，实施自来水入户工

程，增加集中供水点，提高居民用水方便程度；第三，增加

水源，实现双水厂双水源供水，提高供水保障程度。

（2）环境效益较突出。项目完成后，项目地区的自来

水水质达标率较上一年有了大幅度提升。各项目单位制定了



饮水水源地保护规划，明确了水源地的保护原则、规划实施

的内容及标准。同时对保护区进行了划分，并采取在水源保

护区设立地理界标、警示标志和隔离设施等保护措施，进一

步加强了水源区保护意识，该项目的实施对水源保护效果明

显。

（3）该项目效益可持续影响较显著。项目单位通过制

定运行管理制度、筹集维修经费、设立领导小组等措施，建

立了较为健全的长效运行机制，基本能保障项目后续运行。

项目实施后预期效果明显，能够提高水源的水质，提升居民

饮水卫生水平，进一步改善居民水源环境，提高水资源节约

率，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增强农村居民的生活安全感和

幸福感，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可持续影响程度较显

著。

（4）公众满意度高。项目单位对“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建设内容及后续的管护等方面

满意度高，平均满意度达到了 92%；受益群众对供水保障程

度、用水方便程度、提高生产生活水平等方面满意度高，平

均满意度达到了 96.8%。

四、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目标管理不够规范

评价发现，项目单位对绩效目标的表述角度各异，年度

目标设置不够清晰，绩效指标尤其是效益指标设定不够合理，

细化、量化程度不足。同时各项目单位未及时收集供水保障

程度、用水方便程度等绩效信息，导致主管部门及评价机构



无法有效统计分析专项整体效益。

（二）预算执行率有待提高

截至评价日，项目资金实际到位 400 万元，实际支出 400

万元。通过现场调研发现，支出率低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

部分项目截至评价日未完工，项目未办理竣工结算；另一方

面，部分项目单位未严格按照合同要求支付资金，导致支出

进度滞后。

（三）工程管理有待完善

个别项目进度相对滞后，截至评价日实际完成率未达到

90%。部分项目单位进度管理缺失，未制定明确的进度计划

和进度控制措施，出现影响进度的因素时未及时采取纠偏措

施或提出延期申请。

五、意见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项目绩效管理

一是设立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和指标。建议项目单位在

立项之初，根据项目建设内容、预算情况、实施条件以及项

目特点填报绩效目标申报表，确保长期和年度绩效目标编制

格式规范、内容合理。二是加强绩效动态管理，及时收集绩

效信息。建议主管部门，进一步完善绩效信息收集制度和绩

效跟踪监督机制。各项目单位在着眼于实现绩效目标的前提

下开展工作，重视绩效总结工作，收集项目立项、论证评审、

过程检查、资金监控等过程文件以及项目成果、效果等方面

的绩效资料，实现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全过程可申诉、可查询、

可追溯的痕迹管理。



（二）进一步提升项目工程管理水平

建议主管部门在现有政策法规框架下，进一步完善项目

监督机制，在项目立项、规划、实施以及后期管护全过程中

实施 PDCA(Plan-Do-Check-Act)动态循环监控，当项目实际

进度、质量与绩效目标出现偏差时及时采取纠偏措施，确保

预期目标全部实现。项目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及时收集项目信

息，规范工程变更、阶段性验收和竣工验收程序，完善项目

过程资料，为后期管护和项目效益可持续发挥提供有力保证。


